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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法院两次停止执行      

　　彩生活公司是棠棣之华小区
前期物业，后因物业服务质量问
题被开发商桂林祺昌置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祺昌公司）发
函解除合同并要求限期离场。彩
生活公司不服，将祺昌公司起诉
到法院，先后打了四场官司，彩
生活公司均败诉。法院判决，该
物业合同于 2020 年 11 月解除，
彩生活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退出该小区，该判决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生效。2022 年
10 月 27 日，七星法院立执行案
件，责令彩生活公司退出棠棣之
华小区。
　　彩生活公司拒绝执行，被法
院纳入失信黑名单，还将该公司
法定代表人列入限制消费人员，
并且裁定驳回该公司的执行异
议，没有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之
后七星法院却态度大变，找个“为
了小区和谐稳定”的理由，裁定
终结案件执行，并主动帮彩生活
公司从”老赖“名单中剔除。
　　对此，桂林中院作出终审裁
定，撤销了七星法院的两份执行
裁定，明确指出了七星法院关于
此案执行中存在的错误，责令七
星法院立案执行。
　　按说，七星法院在上级法院
纠错和作出明确指示后，应及时
依法采取措施，确保彩生活公司
按执行通知限定的期限退出棠棣
之华小区，但七星法院却又弄出
一堆理由，认为此案目前尚不具
备执行条件，再一次裁定中止案
件执行，公然对抗桂林中院的裁
定。

桂林中院第二次纠错

　　祺昌公司不服七星法院中止
案件执行裁定，提出书面异议，
认为法院在有强制执行依据的情
况下中止执行案件，损害了异议
人的权益，依据相关法律法规，
对此案作出中止执行是不合理不

合法的。业主大会的表决事项中
是否同意选聘临时物业服务人，
不是法定的业主共同决定的内
容，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依法
应当立即执行，责令抽选“应急
物业服务人”服务于小区。
　　对此，被执行人彩生活公司
称，该公司现在继续为该小区提
供物业服务，是基于接受小区业
主大会的委托和决定，而非与祺
昌公司签订的《前期物业服务合
同》，祺昌公司无权依据基于该
合同作出的（2022）桂 03 民终
910 号《民事判决书》要求彩生
活公司退场。
　　彩生活公司向七星法院列举
了多个不能退场的理由，七星法
院予以采信，裁定驳回祺昌公司
的异议申请。
　　祺昌公司不服，申请复议。
2024 年 10 月 29 日，桂林中院
作出终审裁定，认为中止执行
属于执行程序中重大事项，法院
裁定中止执行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的情形，法院不得在执行遇到阻
力等情况随意中止执行，七星法
院中止执行不符合相关法律规
定。因本案涉及小区几千户业主
的合法权利，争议很大，社会关
注度高，舆情极为敏感，不能酌
情或者行使自由裁量权裁定中止
执行。另外，作为案涉小区的业
委会，并非祺昌公司与彩生活公
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当事
人，在执行过程中基于情况说明
要求执行法院终止执行此案，主
体明显不当。
　　由此，桂林中院认为，七星
法院裁定中止执行不符合法律规
定的情形，七星法院两份执行裁
定适用法律错误，应予以撤销。
桂林中院遂裁定撤销七星区法院
做出的涉案的两份执行裁定。这
是桂林中院就此案第二次纠正七
星法院的错误。

七星法院恢复执行又暂缓 
物业公司仍滞留小区

　　2024 年 11 月 4 日，祺昌公
司收到七星法院的《恢复执行通
知书》，七星法院决定恢复祺昌
公司与被执行人彩生活公司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的执行。随后，
开了一次协调会，就如同石沉大
海般没有下文了。
　　如今 6个多月过去了，七星
法院未采取强制执行具体措施
(列入失信人员名单、限制高消
费、罚款、拘留等）。祺昌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多次来到
七星法院，向院长杨川反映情况，
希望法院尽快执行，都无果。
　　2025 年 5 月 6 日，此事迎
来最新转机，桂林市七星区人民
法院向彩生活公司下发了一份
通知书中，该通知书称，七星区
人民法院正在执行申请执行人祺
昌公司与被执行人彩生活公司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该院
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作出恢复执
行通知书。现限彩生活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前，自行退出
棠棣之华小区，并与桂林市七星
区穿山街道办事处融合社区进行
交接。如未自行退出，该院将于
2025年 5月 13日进行强制执行。
　　祺昌公司负责人透露，5月
13 日，七星区人民法院并没有
强制执行，通知改为 5月 20 日
强制执行，后又暂缓执行。
　　融合社区居民委员会 2025
年 5 月 15 日致棠棣之华小区全
体业主的一份告知书称，七星区
法院将拟定于 2025 年 5 月 20 日
对彩生活公司开展强制执行行
动，请小区业主积极向融合社区
居民委员会提交抽取应急物业申
请。
　　关于祺昌公司与被执行人彩
生活公司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的执行问题，华夏早报 -灯塔新
闻多次试图联系桂林市七星区法
院院长杨川和桂林中院院长杨晓
春，均未果。
　　截止记者发稿，尚未获得法
院方面的回复。
　　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将继续
关注此事，发回最新报道。

两次终结和中止执行 广西一小区物业判
决退场三年后仍滞留小区

”
　　华夏早报讯 ( 首席记者 
张邦毛)为了贯彻落实国家《职
业教育法》和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 (2024—2035)》以及省、州
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和深化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构建“政-校-
企 -行”协同发展平台，推动
县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升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和
质量。5月 22 日，贵州省晴隆
县职业教育集团成立仪式在晴
隆县中等职业学校举行。该集
团的成立标志着晴隆县职业教
育发展进入新阶段，将为县域
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
撑。
　　仪式由晴隆县委教育工委
副书记、晴隆县教育局党组书
记、局长黄伦主持，晴隆县中
等职业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钟立明致辞。晴隆县第二中学
校长刘安宁在会上发言。广东
省东莞市尔必地机器人有限公
司智能制造研究院院长胡坚教
授也在台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
演讲。
　　仪式现场，东莞市尔必地
机器人有限公司向晴隆县职业
教育集团捐赠了价值 126 万元
的工业机器人实训设备，为产
教融合提供了有力支撑。晴隆
县相关领导、县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及职教集团成员单位代表
共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会议指出，在新时代背景
下，职业教育正成为助推产业
转型和稳就业的重要引擎。集
团成立将有效整合“政府 -学
校 -企业 -行业”四方资源，
构建协同育人新机制。
　　会议强调，该集团将重点
推进以下工作：深化校企合作，
搭建产教融合新平台；强化内
涵建设，打造“质量立校、特
色兴校”办学品牌；完善保障
机制，形成职业教育发展合力；
倡导科学人才观，优化职业教
育发展环境。
　　会后，相关领导及与会人
员共同为贵州省晴隆县职业教
育集团成立揭牌。

　　核心提示：因物业
服务质量问题，广西桂
林市棠棣之华小区物业
深圳市彩生活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彩
生活公司）被开发商桂
林祺昌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祺昌公司，
棠棣之华小区一直没
有成立业主委员会，物
业彩生活公司是开发商
祺昌公司聘请的物业公
司）发函解除合同并要
求限期离场。彩生活公
司将祺昌公司四次起诉
至法院，四次败诉。法
院判决彩生活公司退出
棠棣之华小区，该判决
于 2022 年 5 月 20 日生
效。然而让祺昌公司想
不到的是，官司赢了，
直到 2025 年的现在，
彩生活公司一直没有退
出棠棣之华小区。七星
区人民法院两次终结和
中止执行，均被桂林市
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
纠错。
　　2025 年 5月 6日，
此事迎来最新转机，桂
林市七星区人民法院在
发给彩生活公司的通知
书中要求彩生活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12 日前，
自行退出棠棣之华小
区，如未自行退出，该
院将于 2025 年 5 月 13
日进行强制执行。祺昌
公司负责人透露，5月
13 日，七星区人民法
院并没有强制执行，通
知改为 5月 20 日强制
执行，后有暂缓执行。
截至 5月 23 日，彩生
活公司仍拒不履行法院
生效判决，还滞留在棠
棣之华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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